
作
、

贩失淫秽物品
,

其数最 ( 数额 ) 达到前款规定的数员 ( 竺额 ) }
·

涪以
`

! :
, :戈背具有 J剑也特

别严重情况的
,

可 以适用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吊会关千严惩严贡破 坏怪济的罪犯的决

定 》 第 1条第 1项的规定处罚
。

( 四 ) 以流氓罪论处
。

行为人制作或者组织传播淫秽书画及音像制粼
:

的目的不是为了营

利也不是为了自用
,

而是出于寻求下流无耻的精神刺激的流氓动机
,

在 社会上经常传播淫秽物

品
,

危害严重
,

或者利用淫秽物
,、石教唆

、

引诱青少年进行流氓犯罪活动的
,

应依照刑法第 160

条定为流氓罪
。

早在 1 9 84 年11 月 2 日
,

最高人民法院
、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 《 关于当前办理流氓

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间题的解答 》 中就指出
,

行为人利用淫秽物品教唆
、

引诱青少年

进行流氓犯罪活动的
,

或者在社会上经常传播淫秽物品
,

危害严重的
,

符合我国刑 法 第 1 60

条规定的
“
其他流氓活动

”

的构成要件
,

破坏了社会管理秩序
,

应 以流氓罪论处
。

最近
,

两

高 《 规定 》 第 3条再次作出了明确规定
。

同条第 2款还指出
,

按流氓罪迫究刑事责任的案件
,

危

害特别严重的
,

可 以适用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

分子的决定 》 第 1条第 1项的规定惩处
。

实践中有一些司法机关对 利用淫秽物品教唆
、

引诱青少年进行流氓犯罪活动的行为人定

了传授犯罪方法罪
,

与流氓罪实行数罪并罚
,

也有的定为教峻犯
,

按流氓罪从重处罚
。

我们

认为
,

对利用淫秽物品教唆
、

引诱青少年进行流氓犯罪活动的行为人 以教唆犯从重论处是正

确的
,

因为这是一种故意引起他人犯意的行为 , 而以传授犯罪方法罪论处是不当的
,

因为行为

人所实施的只是传播淫秽物品
,

而没有直接传授流氓淫乱的犯罪方法
,

按照司法解释性文件的

规定
,

对这种行为应作为情节恶劣的流氓行为直接以流氓罪论处
。

所以
,

无需另定传授犯罪方

法罪并与流氓 罪实行数罪并罚
。

( 作者单位
:
浙江省公安专科 学考幻 杭州大学法律系 )

责任编辑
: 肖 岚

略论自诉案件的范围

杨 实

如何划分 自诉案件的范围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
。

它不仅涉及自诉案件概念
,

而且涉及

当事人的起诉权以及司法机关的管辖分工
。

为了促进这方面问题的研 究
,

笔者仅从以下二个

方面作些初步探讨
。

一
、 “

法院直接受理的案件
”

与
“

自诉案件
”

的概念

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主要源于对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的不同表述方式的不 同 理 解
。

刑

事诉讼法第 13 条第 1款规定
: “

告诉才处理和其他不 需要进行侦查的轻微的刑事案件
,

由人

民法院直接受理
,

并可以进行调解
。 ”

第 1 05 条第 1款规定
, “

·

一 除自诉案件和其他轻微的



刑事案件可以山审判员
、

一人独任审判
” 。

上述两个条文的规定很容易使人产生这 样 一 种 看

法
,

即
: a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案件

”

与 “ 自诉案件
,
并非指的是同一类案件

。

我们认为
,

“ 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案件
”

与
“
自诉案件

”

是相对于两种不同情况的不 同提法
,

它们在内

容上是相同的
。

所谓
“
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案件

”

的提法是相对于法院受理案件的另一种形

式— 接受检察院提起的公诉而言的 , 所谓
“
自诉案件

”

的提法则是从区别不 同的起诉人的

角度而言的
。

然而
,
现行刑事诉讼法确实存在着对 自诉案件的概念规定不够明确的间题

。

从

某些具体的提法来看
,

也有交叉
,

不够统一
。

对此
,

在今后修改刑事诉讼法时
,

应作些调整
,

以免产生歧义
。

事实上
,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

最高人民检察院
、

公安部的有关管 辖 规 定
,

“ 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案件
”

与
“
自诉案件

”

在内容上是统一的
。 “

人民法院直 接受 理 的

案件
”

中包括刑法规定的告诉才处理的三种案件以及其他不需要侦查的五种案件
, “ 自诉案

件
”
也同样指的是这些案件

。

在这当中不存在
“
自诉案件

”

特指
“
告诉才处理的案件

” ,

而

不包括
“
不需要侦查的轻微的刑事案件

”

的间题
。

二
、

法院直接受理的
`

两类案件
’

( 告诉才处理的和其他不需要

进行侦查的轻微的刑事案件 ) 在实体意义和程序意义上的差异

在这个间题上大致有三种观点
:

1
。

这
“
两类案件

”
之间在实体意义和程序意义上不存在重大差别

。

因为
,

我国在邢事立法

和刑事诉讼立法过程中确定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和其他不需要进行侦查的轻微的刑事案件的范

围时
,
所掌握的基本原则和所把握的案件特点是一致的

。

这些原则和特点主要是
:

( 1 ) 从

案件性质上来说
, “
两类案件

,

都是社会危害性较轻的轻微的刑事案件
。

( 2 )
“
两类案件

”

所直接侵害的主要是公民个人利益
,

而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危害相对较小
。

( 3 )
“
两类案

件
”
的双方当事人之间往往具有特殊的社会关系 ( 如亲属关系

、

邻里关系等 )
,

而且通常情

况下犯罪人与国家之间
、

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矛盾并未激化为尖锐的对立
,

调解解决的可

能性一般较大
。

( 4 ) 案件本身的难易程度往往与法院直接受理这些案件的 能 力 是 相 适 应

的
。

另外
,

从程序上说
,

对这
“
两类案件

”

的审理都适用自诉程序
。

法院都可 以进行调解
,

当事人之间可 以自行和解
,

自诉人可 以撤诉
。

对于 自诉人不起诉或者撤诉的
,

法院无权审理
。

2
。

刑法中毕竟只规定了三种告诉才处理的案件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它们自然与其他不需

要侦查的轻微的刑事案件有所不同
。

然而
,

通过实际考察不难发现
,

这两类案件在审理程序

上并无差别
。

因此
,

它们之间的差别只是理论上的差别
。

持这种观点的人强调
,

虽然从法学

理论上说 “ 其他不需要进行侦查的轻微刑事案件
”
具有两重性

,

既可以自诉也可 以公诉
,

但

从现行一些法律规定来看
,

检察院也完全有根据不对这部分案件提起公诉
。

所以
,

检察院不

对这部分案件提起公诉无可非议
。

3
。

“两类案件
”
无论是在实体意义上还是在程序意义上都不相同

。

理由是
:

( )l 将
“
两类案件

”

均划入法院直接受理的案件范围是基于不同的立法意义
。

之所以

将 “ 告诉才处理的案件
”

作为法院直接受理的案件
,

主要是兼顾了打击犯罪和有利于解决人

民内部矛盾
,

促进安定团结两个方面
。

因为
, “

告诉才处理的案件
”
一般情节轻微

,

被告人

与自诉人有着亲属或其他密切关系
。

相当一部分自诉人的真实愿望只是要求被告人承认并改

正错误
,

以便今后能和睦相处
。

对于他们来说
,

要求迫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不过是为达到自

己真正 目的的一种方法和手段而 已
。

这类案件的当事人之间除了因为犯罪行为而产生的矛盾



对立之外
,

往往存在着共同的长远的利益
。

故此
,

将这部分案件规定为
“
告诉才处理

” ,

从

根本上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利益
,

有利于社会的安定
。

然而
,

将 “ 其他不需要进行侦查的轻

微的刑事案件
’

作为法院直接受理的案件则更多考虑的是这部分案件的案情比较简单
,

情节

相对来说也比较轻微
,

依靠法院的调查手段完全能够查清事实
。

把起诉权和举证 责 任 交 予

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
,

既能有效地打击犯罪
,

保护人民
,

又能减轻检察院的负担
,

简化诉

讼程序
。

( 2 ) 从实体法内容上看
,

刑法只对八种属于法院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当中的三种作出

了 “ 告诉才处理
”

的限制
。

这就意味着
,

对另外五种案件
,

在法院是否直接受理 以及是否追

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方面
,

不应完全取决于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是否 明确提出了起诉
。

检

察院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3 条第 2款
,

对除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以外的其他一切刑事案件均有立

案侦查
、

提起公诉的权力
。

我们认为
,

从理论角度上说
, “ 告诉才处理的案件

”

与
“
其他不需要侦查的轻微刑事案

件
’ ,

无论在实体上还是在程序上均有着严格的区别
。

关于这些区别
,

我们同意前述第三种

意见的分析
。

然而
,

正如前述第二种意见所讲
,

当前实践中这两类案件在审理上的差别是不

明显的
。

大多数
“
不需要侦查的轻微刑事案件

”
都是被作为

“
告诉才处理的案件

”

对待的
,

即都是
“
不告不理

” 。

这种状况显然扩大了
“
告诉才处理

”

案件的范围
,

减少 了司法机关对

某些案件主动追诉的职能
,

不利于打击犯罪
,

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

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

原因是
:
第一

,

现行有关规定中将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与几种不需要侦查的轻微刑事案件并列

划入法院直接受理案件的范围
,

客观作用是将这些案件与公安机关
、

检察院有权主动追诉的

案件并列了起来
,

从而限制了公
、

检两机关对其中的儿种不需要侦查的轻微刑事案件的侦聋

起诉权
,

使公
、

检机关对某些本身完全有责任去处理的案件不能或不便主动追诉
。

第二
,

现

行规定中虽然没有明确否定对不需要侦查的轻微刑事案件的侦查起诉权
,

但也没有规定公
、

检机关在什么情况下对这类案件应当行使侦查起诉权
。

这就造成了有些公
、

检机关对这类案

件只是单方面强调应由法院直接受理
,

而忽略了 自己对这部分案件的主动追诉权
。

为此
,

今

后修改刑事诉讼法及有关规定时
,

应 当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和区分
。

依笔者所见
,

应

严格区分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和其他不需要侦查的轻微的刑事案件
。

对前者应坚持告诉乃论
,

对后者不宜单纯划入法院直接受理的案件范围
,

而应进一步加强公
、

检机关对这类案件的追

诉职能
。

三
、

哪些案件作为自诉案件比较合适

最高人民法院
、

最高人民检察院
、

公安部 《 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案件管辖范围的

通知 》 中明确将以下八种刑事案件划入了自诉案件的范围
。

即
:
故意伤害案 (第 1 34 条第 1款中

有原告和被告
,

因果关系清楚
,

不需要侦查的 ) , 公然侮辱
、

诽谤案 (第 1 45 条中告诉才 处 理

的 ) , 抗拒执行判决
、

裁定案 ( 第 1 5 7条中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
、

裁

定的 )
, 暴力干涉婚姻自由案 ( 第 1 79 条第 1款 ) , 重婚案 ( 第 1 80 条 ) ; 破坏现役军人婚姻

案 ( 第 1 81 条 ) , 虐待案 ( 第 1 82 条第 1款 )
,
遗弃案 (第 1 83 条 )

。

从这些年来各地的审判实践

看
,

普遍反映上述自诉案范围的确定不尽科学
、

合理
,

存在着一些难 以解决的矛盾
。

其中
,

涉及问题比较多的主要是 以下三种案件
:

1
.

故意伤害案



根据前述
“ 两院一部

”

有关管辖问题的规定
,

重伤害案件和需要侦查的轻伤害案件由公

安机关直接受理 ; 因果关系清楚
,

不需要侦查的轻伤害案件由法院直接受理
。

由此看来
,

现

行法律规定中对于不同程度的伤害案件的管辖分工是很明确的
。

然而
,

从各地司法部门反馈

上来的情况看
,

某些伤害案件
,

特别是轻伤害案件究竟应由哪个机关直接受理的 l’.-,J 题一直是

基层公安机关和法院之间容易发生争议的问题
。

这些争议主要源于两个方面
:

( 1 ) 目前对于达到什么样的伤害程度才构成伤害罪缺乏明确的
、

利学的
、

统一的标 准
。

自从司法部正式颁布了 《 人体重伤标准 》 以后
,

重伤的认定已经有了科学的依据
。

但轻伤

害和 《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 中指的轻微伤害却还没有从医学上和法律上严格地 区 分 开 来
。

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公
、

法两机关对应由谁直接受理案件发生争议
。

显然
,

划分伤害程度的

标准不明
,

案件究竟应由哪一机关直接受理也不会清楚
。

( 2 ) 公安机关和法院对何谓现行规定中所讲的
“
不需要侦查

” 、 “
因果关系清楚

”

的轻

伤害案件往往有不同的认识
。

这种认识上的不一致直接造成了以下一些不正常现象
:
首先

,

由于公安机关
、

法院在受理这类案件时掌握的标准不一样
,

因此难免出现当事人
“
告状无门

”

的情祝 , 其次
,

一旦出现了当事人
“
告状难

”

的问题也难以判明责任究竟在 谁
。

因 为
,

根

据目前的有关规定
,

公安机关和法院无论是决定受理案件还是决定不受理案件均能找到相应

的法律根据
。

为了从根本上排除在受理伤害案件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不正常现象
,

并使得受理案件之后

的处理方式更为合情合理
,

很多法学理论工作者和司法部门的 同志提出了一些积极的建议和

措施
,

主要有
:

第一
,

除
“
过失轻伤

”

案由法院民庭按损害赔偿案件处理之外
,

其他伤害案件均 「l
一

!公安

机关根据法律和事实作出不同处理
。

构成伤害罪且属于重伤的
,

应移送检察院
,

山其决定是

否提起公诉 , 构成伤害罪但属于轻伤的
,

由公安机关综合考虑整个案情
,

根据法律
、

事实
、

当事人的要求等作出恰如其分的处理
。

第二
,

仍然维持目前关于受理伤害案件的原则规定
,

但应采用司法解释等形式
,

制定出

具体的
、

比较科学的公安机关
、

法院受理伤害案件的标准
。

以便划清重伤与轻伤
、

轻伤与轻

微伤
、

需要侦查与不需要侦查
、

因果关系清楚与不清楚
、

轻伤害案件中罪与非罪等 罗 体 界

限
。

我们认为上述第一种建议是可取的
。

2
.

重婚案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
,

重婚案件不属于
“
告诉才处理

”

的案件
。

关于它的管辖问题
,

最高

人民法院
、

最高人民检察院
、

公安部曾先后发出过两个通知① 。
.

通知的基本内容可 以概括为

三点
:
第一

,

重婚案件作为自诉案件由法院直接受理 , 第二
,

对于被害人不控告而山人 民群

众
、

社会团体或者有关单位提出控告的重婚案件
,

由检察院审查决定应否对该案件提起公诉

或免予起诉 , 第三
,

公安机关发现有配偶的人与他人非法娇居的
,

应责令其立即结束非法妍

居
,

并具结悔过
。

从上述规定来看
,
应当说公

、

检
、

法三机关对于重婚案件的管辖是比较明

确的
。
但是

,

由于这些规定本身不够具体
, 不够严密

,

特别是对于涉及三机关都有一定的管

辖权
,

都可以直接受理
,

也都可以
“
彼此相让

” ,

为此发生管辖争议时
,

缺乏明确的协调
、

解

① 1 9了. 年垅月 2 5日 《 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案件管摘范围的通 知 》 和 1 98 3年 7月 2 6 日, 关 于重婚案件管摘

问理 的通知 》 .



决办法 , 对被害人不 六诉的贡婚案件 也没有规定出积极的
、

必要的追诉措施
。

因此
,

在当前

处理重婚案件的程序中暴露出很多值得认真思考并贼待解决的问题
:

( 1 ) 虽然重婚案件被作为自诉案件外理
,

但在实践中
,

由于种种原因
,

重婚案件的 被 害

人往往不敢或不愿或不能向法院提出控告
。

( 2 ) 由于按照有关规定重婚案件既属于法院直接受理的案件
,

又属于检察机关可以主

动进行侦查
、

决定提起公诉的案件
,

致使有些地区检察机关与法院之间在由谁直接受理重婚

案件的问题上产生了互相推诱的现象
。

( 3 ) 由于检
、

法两院对重婚案件都有直接受理权
,

受理之后又都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有

实体上的处理权
,

而两机关所处的角度又不一样
,

因此难免出现对同一案件的性质
、

后果
、

情节等方面认识不一致的情况
。

这显然会造成执法和处理 上的不平衡
、

不统一
。

( 4 ) 采取自诉程序审理重婚案件与采用公诉程序审理重婚案件
,

无论是在处理方式 上

还是在最终处理结果上都会有很大差别
。

如果法院按照 自诉案件的审理程序对被告人作出的

是有罪判决
,

那可能与采用公诉程序审理后的判决结果是一致的
,

都作的是有罪认定
。

但如

果被害人在 自诉程序中撤诉
,

或者当事人自行和解
,

或者是在法院的主持下当事人之间达成

了调解协议
,

被告人将被免予追究刑事责任
。

这种由于采用不同程序处理 同一类案件所可能

产生的实体处理上的本质差异
,

无疑有损于法制的统一
。

( 5 ) 按照现行有关规定
,

公安机关不直接受理重婚案件
。

这种情况对于发现
、

追 究 重

婚犯罪行为十分不利
。

从司法实践来看
,

公安机关在履行自己职务期间
,

通过发现拼居来掌握

重婚犯罪线索的机会往往是比较多的
。

但由于公安机关在程序上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

所以造

成很多拼居行为被就事论事地进行了处理
,

而相当一批有价值的重婚线索没有被深究
,

有的

重婚犯罪分子还因此漏了网
。

( 6 ) 随着改革
、

开放的深入
,

城市之间
、

城乡之间的交往日益扩大
,

这使重婚案 件 也

因此显示出一些新的特点
。

有的人利用在异地经商或做工等机会
,

肆无忌惮地进行重婚犯罪

活动
。

他们实施犯罪的地点一般都远离自己的家乡或常住地
,

并且时常随着经营或做工地点

的变换而改变
。

这就使这类案件增加了一定的隐蔽性
,

以至为发现并查获重婚犯罪分子带来

了诸多现实困难
。

这些情况表明
,

当前在与重婚犯罪的斗争中过多地依靠被害人取得证据
,

并由他们直接向法院起诉是很不现实的
。

综上所述
,

从目前及未来发展情况看
,

将重婚案件作为自诉案件处理弊端很多
。

为此
,

一些法学理论工作者和在司法部门工作的同志提出了比较一致的意见
,

即
:
对重婚案件不应

作为自诉案件审理
,

而应纳入公诉案件的范围
。

我们认为
,

这种意见是积极的
、

必要的
。

在程序

上作这样的变更
,

既能有效地解决过去公
、

检
、

法三机关在受理并处理重婚案件 方 面 的 一

些源于责任不清的
“
扯皮

”
问题

,

又能从实体上保证国家对重婚犯罪的有效制裁
,

从而使这

类犯罪不致漏于法网
。

3
、

拒不执行判决
、

裁定案

拒不执行判决
、

裁定的案件在实践中并不少见
,

但真正 由法院立案审理的却很少
。

有的

审判人员面对 已经构成犯罪的拒不执行判决
、

裁定的行为
,

宁可采用批评
、

教育的方法或者

罚款
、

行政处理的方法去处理
,

而不愿通过现行规定中所明确要求的自诉案件审理程序去追

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
。

究其原因
,

并不在于审判人员对这类案件的危害性认识不足
,

也不在

于实体法中对此类犯罪的规定不明确
、

不具体
,
关键在于目前追究此类犯罪所适 用 的 诉 讼

,
4 1

,



程序不科学
、

不合理
。

对这类案件的处理
,

由于认识不统一
,

导致具体工作中出现了 以下不

同作法
:
其一

,

将作出判决
、

裁定的法院作为控诉主体
,

由其派出的代表作为履行控告职能

的原告人 , 其二
,

由法院内部承担执行任务的部门 ( 比如执行庭 ) 作为控诉主体 , 其三
,

由

法院内具体负责执行某一判决
、

裁定的工作人员作为自诉人参加诉讼 , 其四
,

将被拒绝执行

的判决
、

裁定中所涉及到的另一方当事人列为自诉人 ( 不论其是否愿意提出这方面的诉讼 ) ,

其五
,

经协商后
,

将这类案件移送同级检察院
,

由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后提起公诉
,

其六
,

在

没有起诉人的情况下
,

由法院根据所查清的事实直接作出判决
。

我们认为
,

将这类案件作为自诉案件处理
,

将会违反法院的职权和职能要求
。

现代国家

的司法机关都是实行控诉与审判相分离的原则
。

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也明确规定了法院是国

家的审判机关
。

这就决定了法院在没有控诉者的前提下不应主动追究犯罪
。

然而
,

如果把拒

不执行判决
、

裁定的案件作为自诉案件处理的话
,

势必将法院置于控告者的地位
。

这种既实

行控诉又进行审判的状况显然对法院审判工作的公正性和严肃性造成了直接的损害
。

而且
,

调解
、

当事人之间的自行和解以及自诉人撤诉
、

反诉等等在 自诉案件中特有的程序内容均也

不应适用于拒不执行判决
、

裁定的案件
。

另外
,

如果由法院或者法院的代表以外的其他自然人作为此类案件的自诉人
,

那么他一旦

放弃起诉权或者撤回起诉
,

将使拒不执行判决
、

裁定的犯罪行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
。

关于如何改变拒不执行判决
、

裁定案在诉讼程序上的不合理
、

不正常现象
,

理论界和司法

部门的同志主要提出了 以下几条建设性的意见
:

第一
,

改变现行的有关规定
,

对拒不执行判决
、

裁定行为构成犯罪的
,

不再作为自诉案

件处理
,

而作为公诉案件由检察院直接受理
。

第二
,

对于拒不执行判决
、

裁定
、

情节轻微的
,

比照民事诉讼法 ( 试行 ) 的有关规定
,

采用罚款
、

司法拘留等方式处理
。

第三
,

应当从立法角度对这类案件作出特别的程序规定
。

即
:

法院可以在没有 控 告者 的

前提下
,

根据事实和法律直接对拒不执行判决
、

裁定的行为人作出有罪判决
,

亦可以对那些情

节较轻者作出其他方式的处理
。

我们认为
,

上述几条建设性意见都是合情合理的
。

它们对于改变现实存在的这种非正常

状况有积极的作用
。

在我国
,

虽然有关规定中对 自诉案件的范围已经作了明确
、

具体的划分
,

但从理论上
,

特别是从可行性角度上去研究
,

不难发现目前某些划分方法确实欠科学
、

欠合理
,

以致暴露出

很多难以解决的矛盾
,

引起了诉讼当中的混乱
。

鉴于此
,

我们认为
:

有关立法部门和具有司

法解释权的最高人民法院
、

最高人民检察院应当尽快地
、

实事求是地对现行有关划分自诉案件

范围的规定进行研究并修改原有规定
。

眼下应着重从诉讼角度解决公
、

检
、

法三机关对于轻伤

害案件经常发生管辖争议
、

互相扯皮的问题
,

对于重婚案件追诉
、

打击不力的问题以及对于

拒不执行判决
,

裁定的案件控诉主体不 明确
、

不恰当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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